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20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人作为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20次

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上海瀚娱动投资有限公司认购南京金浦新兴产业股权

投资基金份额的议案 

1、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新朋股份的产业布局，促使新朋股份产业经

营和资本运营达到良性互补，进一步提升新朋股份整体盈利能力，实现新朋股份持

续、健康、稳定发展。本次交易在各方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价格公允、

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2、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规定中关于对外投资和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 

3、本次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从谨慎性角度考虑，关联董事宋琳先生已回

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上海瀚娱动投资有限公司认购南京金浦新潮创业投资

基金份额的议案 

1、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新朋股份的产业布局，促使新朋股份产业经

营和资本运营达到良性互补，进一步提升新朋股份整体盈利能力，实现新朋股份持

续、健康、稳定发展。本次交易在各方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价格公允、

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况。 



2、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规定中关于对外投资和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 

3、本次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从谨慎性角度考虑，关联董事宋琳先生已回

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三、关于授权公司董事长宋琳先生办理有关本次投资基金所涉及的具体事项的

议案 

1、公司本次授权宋琳先生办理对外投资具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中关于对外投资和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 

2、本次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从谨慎性角度考虑，关联董事宋琳先生已回

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以下无正文，次页为全体独立董事签字页）



（本页无正文，为独立董事签署页） 

 

 

独立董事：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严锡忠  先生         张国明  先生        赵春光  先生 


